
政策依据（各试点省1.5版公告）

农产品凭证纳入抵扣勾选

       例：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试点工作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22年第2号）：

       十一、试点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可以由主管税务机关

开通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确认功能，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对符合规定的农产

品增值税扣税凭证进行用途确认，并计算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和领用部分加计的进项税额。

注：实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纳税人不适用。



农产品（可抵扣税额及加计扣除税额的计算）

农产品
扣税凭证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全电、代开）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农产品专用发票（自开、代开）

9%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税控、全电规则一致）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会计分开核算

●实际生产领用

可加计扣除



农产品（可抵扣税额及加计扣除税额的计算）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全电、代开）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农产品专用发票（自开、代开）

9%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税控、全电规则一致）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会计分开核算

●实际生产领用

可加计扣除

新纳入
抵扣勾选

试点前已纳
入抵扣勾选



农产品（可抵扣税额及加计扣除税额的计算）

9%扣除率

票面税额

分开核算

未分开核算

分开核算：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3%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
务的，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

新纳入
抵扣勾选

试点前已纳
入抵扣勾选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全电、代开）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农产品专用发票（自开、代开）

9%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税控、全电规则一致）



待处理农产
品发票

抵扣勾选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农产品销售发票（全电）

9%农产品专用发票

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

统计确认 申报

农产品（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勾选操作流程）

代开农产品销售发票
代开农产品
发票录入

代开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
扣税凭证



待处理农产
品发票

抵扣勾选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农产品销售发票（全电）

9%农产品专用发票

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

统计确认 申报

农产品（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勾选操作流程）

代开农产品销售发票
代开农产品
发票录入

代开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
扣税凭证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待处理农产品）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

                     

涉及凭证类型：税控系统开具的农产品销售发票、3%征收率的农产品专票

进入该模块的发票开具时间范围：纳税人启用电票平台后的次月开具的发票，对于此前
开具的发票，纳税人按照原有方法处理（即自行计算可抵扣税额后填入申报表6栏）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待处理农产品）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

                     —【自产农产品销售发票】

涉及凭证类型：税控系统开具的农产品销售发票

• 由于税控开具的农产品销售发票无系统标签，且允许纳税人“混开”，因此系统无
法判断发票中的“自产农产品部分金额”，需要购买方自行确认。

• 系统以该金额×9%计算可抵扣税额后带入【抵扣勾选】页面，后续需在【抵扣勾选】
页面进一步进行勾选确认操作。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待处理农产品）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

                     —【从小规模处购进的3%农产品专票】

涉及凭证类型： 3%征收率的农产品专票

•  由于3%征收率的农产品专票在计算可抵扣税额时，需根据纳税人生产经营范围和会
计核算情况，执行不同的抵扣政策，因此需纳税人在此页面进行确认，后续需在
【抵扣勾选】页面进一步进行勾选确认操作。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待处理农产品）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

                     —【从小规模处购进的3%农产品专票】

涉及凭证类型： 3%征收率的农产品专票

•  由于3%征收率的农产品专票在计算可抵扣税额时，需根据纳税人生产经营范围和会
计核算情况，执行不同的抵扣政策，因此需纳税人在此页面进行确认，后续需在
【抵扣勾选】页面进一步进行勾选确认操作。



待处理农产
品发票

抵扣勾选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农产品销售发票（全电）

9%农产品专用发票

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

统计确认 申报

概要（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勾选操作流程）

代开农产品销售发票
代开农产品
发票录入

代开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
扣税凭证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抵扣勾选】

涉及凭证类型：9%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全电开具的农产品销售发票、农产品收购
发票、在【待处理农产品发票】模块已处理的发票、已采集的代开农产品发票。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抵扣勾选）



待处理农产
品发票

抵扣勾选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农产品销售发票（全电）

9%农产品专用发票

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

统计确认 申报

概要（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勾选操作流程）

代开农产品销售发票
代开农产品
发票录入

代开3%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
扣税凭证



功能模块： 【抵扣勾选】—【代开农产品发票录入】

       由于税务机关代开的农产品销售发票无商品编码，系统无法识别是否为农产品发票，无法自动
进入【抵扣类勾选】模块，需由纳税人通过“代开农产品发票录入”功能进行采集，录入自产农产
品票面金额和有效抵扣税额提交后，再进入“抵扣勾选”页面进行勾选抵扣。

0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代开农产品发票录入）



  录入发票号码、有效抵扣税额、农产品部分票面金额、农产品部分票面税额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代开农产品发票录入）

功能模块： 【抵扣勾选】—【代开农产品发票录入】



概要（可抵扣税额及加计扣除税额的计算）

农产品销售发票（税控、全电、代开）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农产品专用发票（自开、代开）

9%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税控、全电规则一致）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会计分开核算

●实际生产领用

可加计扣除

新纳入
抵扣勾选

试点前已纳
入抵扣勾选



功能模块：金三核心征管—【登记户归类管理】

归类类别名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生效期起：最早可以归类到2022.3.1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加计扣除勾选）

2022.3.1之前取得的农产品凭证（除9%专票及海关缴款书）在2022.3.1之后实际领用的，需要在税务端
（前台）补录相关发票信息后，方可在电票平台进行加计扣除勾选。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农产品加计扣除】

●深加工企业    ●已完成抵扣勾选（未确认）   ●已实际生产领用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加计扣除勾选）



功能模块：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统计确认】

统计表1：抵扣类勾选统计结果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统计确认）



【抵扣类勾选】—【统计确认】

  统计表2：农产品加计扣除勾选统计结果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统计确认）



【抵扣类勾选】—【统计确认】

  统计表3：增值税申报进项抵扣汇总

电票平台农产品抵扣操作（统计确认）



农产品销售发票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农产品专用发票

9%农产品专用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

分开核算

未分开核算 可抵扣税额填入《附列资料二》

第2栏

可抵扣税额填入《附列资料二》

第5栏

农产品加计扣除税额 可加计税额填入《附列资料二》

第8a栏

可抵扣税额填入《附列资料二》

第6栏

概要（农产品进项抵扣申报表填写）



申报规则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税款所属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份数 金额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2+3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7+8a+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 ——

              其他 8b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 ——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1+4+11


